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度建筑节能监督

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推进我州信用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在德宏州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德宏州住建局，组织开展2022年度全州工程招标、建设工程造价和建筑节能监督检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为确保抽查工作落实到位，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依法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行为的监督检查，着力督促一批企业自觉守法诚信经营，打击一批违法违规行为，消除一批安全隐患，努力达到检查一批企业、整顿一个领域、规范一类行业的效果。有效避免选择性执法，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主体监管的制度性成本，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营造全州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检查依据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530号）《云南省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等规章法规以及机构改革后“三定”方案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及职能职责等组织实施。
三、抽查主体

本次抽查由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开展综合性抽查。
四、抽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抽查对象为2022年9月30日前通过施工图审查的项目。抽取方式按照通过施工图审查的项目抽查建筑节能审查项目0.5%的比例，统一随机抽取。

抽查内容

（一）建设单位是否有下列违反行为：明示或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的；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采购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的。

（二）设计单位是否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是否落实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有用能需求时，应优先考虑使用太阳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并至少选用一种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类型。

（三）施工单位是否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是否有下列违法行为：未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进行查验的；使用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的；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

（四）工程监理单位是否有下列违法行为：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墙体、屋面的保温工程施工时，未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监理的；对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按照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签字的。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时，是否有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或者向购买人明示的所售商品房能源消耗指标与实际能源消耗不符的。

（六）注册执业人员是否执行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

六、检查方式

通过电子化审批系统检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情况反馈等方式开展检查。

七、检查时间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时间从2022年9月30日至11月2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组织部署阶段（2022年9月30日前）
    建立部门抽查工作机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流程，随机抽取产生检查对象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按登记机关或辖区监管原则，将抽取产生的检查对象企业名单分派到各县市组织实施检查。

（二）集中实施阶段（2022年10月10日）

1.通过随机抽取的检查对象和选派的检查人员进行随机匹配，并实施检查。

2.依法规范实施检查。检查组要围绕抽查任务开展检查，全州抽查工作要在10月30日完成。

3.及时录入检查结果并向社会公示。检查组要按照检查结束之日起20日内公示检查结果的要求，于2022年11月10日前完成，确保检查结果公示率达到100%。
    （三）后续处理和总结完善阶段（2022年11月1日至20日）
    检查组要根据最终检查结果，抓紧做好后续处理工作，除需要立案调查以外的企业，其他后续处理工作均应在2022年11月10日前完成。同时于2022年11月20日前，将抽查工作总结材料及相关表格报送省级住建部门。
   八、工作要求

1.统一认识，提高站位。联合参与抽查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开展好“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

2.加强领导，完善机制。要建立完善政府统一领导、发起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合参与的工作落实机制。

3.强化后续衔接，认真实施联动。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调查处理，做到抽查监管工作无缝对接。

4.做好联合抽查工作资料档案的及时整理归档。



